
(二○二五年六月一日修订) 

财务资料一览表 
(由二○二五年六月一日起生效) 

 

本单张所提供的资料须与本署其他有关的单张或小册子一并参阅  
 

1.  法律援助的财务资格限额
注 一

 

a)  民事法律援助  

普通计划  449,620 元  

辅助计划  2,248,110 元  
 

b) 刑事法律援助  449,620 元  
 
2.  可扣减的个人豁免额注 二  
 

住户人数  总额  

申请人   7 ,630 元  

申请人及 1 名受养人   12,510 元  

申请人及 2 名受养人   18,370 元  

申请人及 3 名受养人   23,540 元  

申请人及 4 名受养人   32,240 元  

申请人及 5 名受养人   35,490 元  

申请人及 6 名或以上受养人   38,820 元  
 

3.  普通法律援助计划分担费用表   

a) 申请人的财务资源不超逾限额的个案︰  

449,620   财务资源 分担费比率

0 元         - 56,202.50 元 -

56,202.51 元         - 112,405.00 元 2% 1,124        元         - 2,248         元

112,405.01 元         - 168,607.50 元 2.5% 2,810        元         - 4,215         元

168,607.51 元         - 224,810.00 元 5% 8,430        元         - 11,241       元

224,810.01 元         - 281,012.50 元 10% 22,481      元         - 28,101       元

281,012.51 元         - 337,215.00 元 15% 42,152      元         - 50,582       元

337,215.01 元         - 393,417.50 元 20% 67,443      元         - 78,684       元

393,417.51 元         - 449,620.00 元 25% 98,354      元         - 112,405     元

分担费用最高款额注三

 0  元

 
 

b)署长行使酌情权的个案注 一︰

449,620   财务资源 分担费比率

449,620.01       元         - 674,430.00 元 30% 134,886        元         - 202,329      元

674,430.01       元         - 899,240.00 元 35% 236,051        元         - 314,734      元

899,240.01       元         - 1,124,050.00 元 40% 359,696        元         - 449,620      元

1,124,050.01    元         - 1,348,860.00 元 45% 505,823        元         - 606,987      元

1,348,860.01    元         - 1,573,670.00 元 50% 674,430        元         - 786,835      元

1,573,670.01    元         - 1,798,480.00 元 55% 865,519        元         - 989,164      元

1,798,480.01    元         - 2,023,290.00 元 60% 1,079,088     元         - 1,213,974   元

2,023,290.01    元         - 2,248,100.00 元 65% 1,315,139     元         - 1,461,265   元

67%

分担费用最高款额注三

超过 2,248,100 元 $1,506,227  元以上
 

 

 



(二○二五年六月一日修订) 

4. 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分担费用表  

 第 I 类诉讼
注 四  第 II 类诉讼

注 五  

申请费  1,000 元  5,000 元  

中期分担费
注 三

 112,405 元  经评估财务资源的 10%，但不少

于 112,405 元，金额以较高者为

准。  

最终分担费 注 六  [所有由署长支付的讼费及其他

费用 +扣除的百分比 注 七 ]–[中期
分担费 +申请费 +从与讼对方讨
回的讼费 ] 

[所有由署长支付的讼费及其他

费用 +扣除的百分比 注 八 ]–[中期
分担费 +申请费 +从与讼对方讨回
的讼费 ] 

 

5. 法律援助署署长第一押记  

a) 法律援助署登记押记的费用  

2,600 元  

 

b) 第一押记款额的特定利息  

年息 2.423 厘 注 九  

 

c) 在每月给予配偶或前度配偶赡养费中，可获得豁免缴付法律援助署

署长第一押记的金额  

9,730 元  
 
注一 : 

涉及违反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》或不符合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而

具备合理理据的案件，署长可豁免财务资格限额的规定。如署长信纳为了司法

公正给予刑事诉讼的申请人法律援助是合宜的，即使申请人的财务资源超逾限

额的规定，署长仍可运用酌情权，向其批出法律援助。在上述两种情况下，申

请人须按其财务资源，缴付较高的分担费。  

 
注二 : 

个人豁免额按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每年二月调整一次，另按政府统计处的最新住

户开支统计调查结果每五年再调整一次。  

 
注三 : 

申请人须于接受法律援助时缴交分担费，署长可酌情容许申请人分期缴付分担
费。  
 
注四 : 

第 I 类诉讼适用于下列案件：  
 

(a )  雇员补偿申索不论申索金额为何；  

(b )  为针对劳资审裁处所作裁决而提出的上诉中，为雇员提供法律代表不论争

议金额为何；  
(c )  致命及受伤的个人伤亡申索其索偿额很可能超过 75 ,000 元。  

 
 

 



(二○二五年六月一日修订) 

 

注五 : 

第 I I 类诉讼适用于下列类别索偿额很可能超过 75 ,000 元的申索：  
 

(a )  涉及医疗及牙科疏忽的申索；  
(b )  涉及下列人士专业疏忽的申索：  

-  律师；  
-  执业会计师；  

-  注册建筑师；  

-  注册专业工程师；  

-  注册专业测量师；  

-  注册专业规划师；  

-  认可土地测量师；  

-  注册园境师；以及  

-  地产代理；  

(c )  关于保险人或其中介人在销售个人保险产品时涉及疏忽的申索；  

(d )  就售卖已落成或未落成一手住宅物业而向卖方提出的金钱申索 ;  
(e )  针对持有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(第 571 章 )所指的第 1 类 (证券交易 )、第 2 类

(期货合约交易 )或第 8 类 (提供证券保证金融资 )受规管活动牌照或获注册

以进行该等活动的金融中介人的专业疏忽所提出的金钱申索 ;  以及  

( f )  涉及因诈骗、欺骗或失实陈述而被诱使进行的证券衍生工具、货币期货或

其他期货合约交易所提出的金钱申索。  

 

注六 : 

假如受助人获判胜诉，受助人须于案件完结后缴付最终分担费。  

 
注七 : 

雇员补偿及个人伤亡申索：  
(a )   除下文 (b )段另有规定外，如申索在审讯日期前达致和解，分担费比率为讨

回赔偿金额的 6%；  

(b )   如申索在审讯日期前，但在委聘大律师出庭后才达致和解，分担费比率为

10%；以及  

(c )   在其他情况下，分担费比率为 10%。  

 
为针对劳资审裁处所作裁决而提出的上诉中，为雇员提供法律代表：  
(a )   除下文 (b )段另有规定外，如申索在原讼法庭上诉聆讯日期前达致和解，

分担费比率为讨回赔偿金额的 6%；  

(b )   如申索在原讼法庭上诉聆讯日期前，但在委聘大律师出庭后才达致和解，

分担费比率为 10%；以及  

(c )   在其他情况下，分担费比率为 10%。  

 
注八：  

(a )   除下文 (b )段另有规定外，如申索在审讯日期前达致和解，分担费比率为

讨回赔偿金额的 15%；  

(b )   如申索在审讯日期前，但在委聘大律师出庭后才达致和解，分担费比率为

20%；以及  

(c )   在其他情况下，分担费比率为 20%。  

 

注九 : 

此利率会于每年六月一日作出调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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